
境外公司注册流程

1、为客户提供公司的名称进行注册，然后将该机构注册在开曼群岛公司进行查

询的名称，以确认名称是可用的。海外公司名称可以用英文或中文和英文，但公

司拟使用公司名称的公司不能注册和公司名称已被重复。

2、在确定公司名称后可使用名称后，签署委托书、协议书并支付代理公司注册

的海外公司服务费用

3、在成功支付代理服务费后，国外公司开始准备公司章程和章程细则和以下文

件：

(1)委任海外公司的第一名董事

(2)海外公司董事的通知

(3)海外公司的其他适当文件，如股东和董事会的记录。

每一个注册成功的海外公司都有自己的备忘录和章程，包括英文版和中文版。公

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名称、注册地址、目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成员，并打算

注册的股权和数量的明细。

4、由该机构拟支付的第一年政府牌照费提交给注册地的外国公司注册处的公司

章程，并在相关文件的审查注册，一般在第二个工作日内发布境外公司注册证书。

5、登记机关出具的登记证明，由境外公司代理人领取证书。

6、海外公司注册证书及相关文件：

(1)海外公司章程大纲及海外公司章程大纲

(2)一个公司海外金属密封刻上公司的名字清晰的形式，作为公司的印章，签订

合同。

(3)以海外公司名称及“代表公司”一词的名称抵销。使用此印章时，公司的高级员

工代表公司签订业务合同。



(4)海外公司法定登记册、董事及秘书记录登记册、会员登记册及会议记录等资

料或资料。

(5)海外公司向股票投资者发行股份。

(6)第一届董事会召开会议，处理海外公司的各种问题，如租赁办公室、海外公

司的开业、银行账户等。

7、接收注册文件，接收文件，在指定的客户签署文件后，将该机构签署的文件

副本文件，注册过程完成。

扩展资料：

登记证件

名称预先登记

1、申请外商投资企业名称预先设立登记，应提交的文件、证件：

外商投资企业名称登记表（一式两份）；

中外投资者的合法资格证明；

项目建议书及其批准文件（外商独资企业应提交组建企业申请报告及当地区县政

府的书面答复）；

登记注册委托书；

经营项目属国家限制利用外资的或涉及行业专项审批的应提交有关部门批准文

件；

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应提交的其他文件、证件。

开业登记

2、申请外商投资企业开业登记应提交的文件、证件：

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申请书；



合同、章程以及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和批准证书；

投资者资格证明（中方的应加盖发照机关印章）；

投资者的资信证明；

《董事、监事、正副总经理情况表》；

董事、监事、正副总经理的身份证或护照（影印件）；

住所和生产场地证明（场地表、房产证、租赁协议）；

名称登记申请表及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原件）；

登记注册委托书；

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应提交的其他文件、证件。

开业登记

3、申请外商投资企业分支（办事）机构开业登记应提交的文件、证件；

隶属企业董事长签署的登记申请书；

原登记主管同意设立分支（办事）机构的《核准通知函》；

隶属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当地登记机关印章）；

隶属企业董事会决议及合同、章程；

分支（办事）机构负责人委派书及其身份证影印件；

隶属企业财务部门出具的拨款证明（办事机构可免交）；

分支机构场地使用证明（租期应一年以上）；

隶属企业的验资报告；

分支（办事）机构负责人登记表（加盖人事档案存放部门公章）；

登记注册委托书；

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应提交的其他文件、证件。


	扩展资料：

